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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开摩托车致同伴受伤
17岁少年及其家人被告上法庭

本报济宁5月21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梁磊 马倩)

泗水的张某将摩托车借给未成
年人小颜使用，结果路上摩托车
爆胎导致乘客刘某颅脑损伤花
费20余万，结果不仅小颜要承担
赔偿责任，车主张某因为把车辆
借给无证的未成年人使用，也要
承担10%的赔偿责任。

2012年7月31日晚上，17岁
的小颜，从张某手中借来一辆摩

托车，然后载着刘某等4人沿327
国道由西向东行驶，当走到泗水
县金庄镇附近时，因车辆载人超
过核定人数，无牌两轮摩托车后
轮胎爆胎，导致车辆失控后与绿
化带发生碰撞，致车辆受损，小
颜和刘某等人受伤。交警认定小
颜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刘某受伤后被送往泗水县
急救中心救治，经诊断伤情为：
重型颅脑损伤、枕骨、颅底等多

处骨折，后又在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
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20余万
元。刘某受伤后多次找小颜和其
父亲协商此事，但始终达不成共
识。为了讨个说法，刘某将小颜
及其父颜某、摩托车所有人张某
告上了法庭。车主张某认为是小
颜自己开走的摩托车，自己不应
负责。

泗水法院一审认为，被告

小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原告刘某应认识到摩托车超载
可能导致事故的后果，刘某应
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责
任。被告张某将摩托车借给没
有驾驶证的未成年人使用，对
本次事故的发生亦应承担一定
的责任。一审判决小颜及其父
亲承担80%的赔偿责任，车主
张某承担10%的责任，刘某承
担10%的责任。

1、城区孙女士：母亲是农村户
口，属于济宁高新区，一直有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目前在天津居住，如果
有病在天津就医的话，可以报销哪些
费用？需要办理什么手续？针对这种
情况，有没有相关的政策？

济宁市卫生局：根据相关规定，
应该到当地新农合办公室备案，报销
比例与在当地就医有一定差距。报销
时须提供有效票据、外地长期居住证
明、住院费用清单、住院病历资料(含
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医嘱单复印件)
等证件，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
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2、城区赵女士：原来在纺织厂工
作，公司一直给交养老保险，后来下
岗了，现在一家汽车公司上班，身份
证上的年龄和档案上的年龄不一致
可否办理养老保险？

济宁市人社局：赵女士与现在的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在人社
局进行劳动合同备案后，用人单位就
可以替赵女士交纳养老保险，身份证
上的年龄和档案上的年龄不一致也
可以办理。

值班记者 范少伟

近日，邹城市交警大队民警在104国道
设卡严查大货车违法行为时，一辆牵引式半
挂车引起了民警注意。民警在检查时发现，
该车的牵引车号牌破损严重、已经完全扭
曲，且号牌上油污四溢，即便是凑近看，也只
能勉强看清号牌上的两个数字。最终，该车
驾驶人被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的处罚。

本报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蒋德军
黄欣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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